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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附錄 
	关于保险合同准则转换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事项的公告 
	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5年第15号 
	 
	   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，现就企业在执行财政部《企
	  一、对于《保险合同准则》首次执行年度为2025年度及之前年度的企业，在计算缴纳企业
	  企业首次执行《保险合同准则》产生的留存收益累积影响数，按税前金额计入2026年度应
	  首次执行年度至2025年度期间，企业执行《保险合同准则》为基础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与
	  二、对于2026年度及以后年度为首次执行年度的企业，在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时，自首次
	  企业因执行《保险合同准则》产生的留存收益累积影响数，按税前金额计入首次执行年度应
	  三、现行政策规定的纳税调整事项，除有特殊规定外，可在事项发生当年一次性纳税调整，
	  现行政策规定的税收优惠事项，除有特殊规定外，可在事项发生当年一次性享受优惠，不再
	  四、本公告自2026年1月1日起执行。执行本公告的企业不再执行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
	       特此公告。  
	  财  政  部                     税 务 总 局  
	  2025年12月22日  
	 



